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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定义

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

统称，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、健康和疾病的认识，具有悠久历

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。

1.1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点

传统知识一般具备历史性、传承性及地域性等特点，还具备

人身依附性及时代性。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诞生、发展及完善通常

是由某个区域、族群的成员共同创造、传承、逐渐完善而成。传

统中医药较之现代医学对检验及器材的依赖性较小；与此同时，

新时代技术在中医药方面的运用，使得经验医学更加科学可靠。

1.2 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分类

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种类繁多，就本文探讨的中医药传统知识

包括以下四大类：其一，传统医药资源，其二，由传统中医药知

识衍生或研发的药物；其三，中医药理论知识；其四，中医药技

术知识；其五，中医药特有。

2 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现状

得到认同，而且存在中医药资源被无度开发，中药道地药材

被仿冒，中药处方被擅自转让或滥用，中医药传统知识被盗用等

现象。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及中医药法律法规的制定，我国已开始

采用法律手段对传统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予以保护，并取得一定的

成效，但因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尚不完善，且中医药自身的独

特性，导致中医药传统知识在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内很难得

到充分的保护。

3  中医药传统知识法律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

传统中医药相较于其他知识产权具有其独特性，一项专利是

否非公开、不被多数人掌握且具有实际效能是衡量专利是否具备

新颖性、创造性和实用性最直观的标准。然而就新颖性而言，中

医药传统知识是经过历代传承而被某一区域甚至更大区域内的民

众广为人知；就创造性而言，中医药传统知识经过不断的发展与

演变，中医药传统知识很难确定获得该知识产权的发明者；就实

用性而言，中医药传统知识一般具备实用性，但是该实用标准与

专利评定机构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别；因此，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

法律制度无法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驾护航。

4  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法律设想

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关键在于明确“保护什么”、“如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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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”，为从源头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，可采用知识产权制度与专门

保护制度相衔接的保护模式。

4.1 制定符合中医药传统知识特性的专利申请标准

中医药传统知识作为传统知识的一个分支，其具备传统知识

的一般特性，可以尝试中医药传统知识予以专利注册的保护：其

一，通过研究古老名方研发复方制剂、传统中药复方中的有效成

分提取并研发的新型制剂；其二，通过改良或者变更方剂或中药

的方式研发的新药；其四，通过临床或科研实验中研发的新型中

药制剂。通过尝试对上述中药传统知识的保护，找到适合中医药

传统知识特性的专利申请标准。

4.2 制定中药老字号的商标保护制度

“同仁堂”、“陈李济”、“云南白药”等商标是传统中医药的无

形资产，但是由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、经营意识薄弱，我国

药品商标的注册量远低于发达国家，从而导致知名中医药商标屈

指可数。

4.3 构建与知识产权制度相衔接的专门保护制度

保护医药知识产权早已成为国内外共识，因中医药传统知识

的特殊性，直接照搬现有的知识产权理论体系、直接适用我国已

出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能实现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法律保

护的目的。因此，在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法律道路上，我国应

尽快构建符合中医药传统知识特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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